县执法部门一级网格流程图

 (
县执法部门组成一级网格
)


 (
督察指导全县自然资源执法动态巡查“网格化”管理工作
)



 (
发现违法
)



 (
现场制止，下发书面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，同时通知属地资源所（
分局）在24小时内书面报告镇政府（管委会）
)


 (
制止无效的，县资源局启动共同责任机制，24
小时内向共同责任单位发协办函，同时抄送属地镇政府（管委会）
)




 (
情节严重的，3
日内报县政府和市资源局；立案调查，做出
处置决定，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，应追究责任人的及时移交
)


 (
每月汇总全县动态巡查情况及违反自然资源法规行为研判情况，汇报县政府和市资源局，抄送相关部门及镇政府（管
委会）
)



 (
县资源局与县纪委监委、县委办、县政府办建立信息定期
通报机制
)



镇（园区）二级网格流程图
 (
镇（园区）组成二级网格
)



 (
发现违法行为
)



 (
现场制止，资源所（分局）依法下发书面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
)



 (
消除违法状态，制作台帐
) (
制止无效的，启动镇（园区）
联动执法机制
)



 (
仍制止无效的，镇（园区）动态巡查具体责任人加强跟踪巡查，资源所（分局）24小时内书面报县资源局执法大队
)






 (
每周一要对上一周自然资源执法动态巡查情况进行汇总，周二抄报县自然资源局
)






村（社区）三级网格流程图

 (
镇（园区）组建村（社区）
三级网格
)



 (
消除违法状态制作台帐
) (
发现违法行为
)



 (
现场制止，通知资源所（分局）
下发书面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，同时报告镇政府（园区管委会）
)




 (
对未消除违法状态的，加强跟踪巡查，及时汇报镇政府（
园区管委会）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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